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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呼籲修正《地下錢莊管制法》 

（《貸金業法》中「視為地下錢莊」規定的修正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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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貸金業法》的制定 

「關於貸金業管制等法律」（貸金業法）制定於 1983 年，當時正值 1970 年

代後期，因「消金問題」所引發的社會運動此起彼落。在《貸金業法》制定以

前，僅有《利息限制法》和「關於取締收受出資、存款及利率等法律」（出資

法）這兩部與利率限制相關的法律。 

在制定《貸金業法》時，《出資法》也隨之修正。融資業者的營業活動往往

遊走在灰色地帶，也就是在免受刑事罰的《出資法》利率上限（年利率

109.5%）和民事上無效的《利息限制法》利率上限（年利率 15～20%）之間設定

利率。為了在維持業者的營收和管制高利率的修法作業之間做出妥協，針對融

資業者的部分，除了將《出資法》的利率上限分階段下調至 73%、54.75%、

40.004%，只要業者把約定利率設在法定利率上限以下，並符合「債務人任意清

償」與「交付制式文件」兩項要件，當債務人清償的利息超過《利息限制法》

規定的上限時，該清償仍視為償還有效利息債務，且不得請求以超額部分抵償

本金或請求返還（此即「視為清償」，《貸金業法》制定時第 43 條第 1 項規

定）。 

2 《貸金業法》等法的重大修法歷程 

(1) 1999 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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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修正，是針對所謂的「工商貸款」，也就是以中小型企業及小規模業

者為放款對象，需附帶根保證人（譯註：台灣無此制度，但近似「連帶保證

人」）的高利貸業者。這些業者往往以會幾近威脅的方式強行催收，隨著其惡行

曝光，《出資法》和《利息限制法》才得以一併修正。 

《出資法》第 5 條第 2 項修正後，融資業者得免受刑事罰的利率上限被調降

至 29.2%。同時，修正《利息限制法》第 4 條關於「預定損害賠償額限制」的規

定，即當「該筆損害賠償額與其本金之比例逾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之法定利率二

倍」時，其超過部分無效的規定在修正之後，該比例調降至「一・四六倍」（即

最高 29.2％）。 

《貸金業法》從立法之初，就訂有「融資業者或基於融資業者之貸款契約而

受融資業者或他人委託為催收行為之人，於進行基於貸款契約之債權催收時，不

得以威嚇或有害私生活或騷擾業務等言行，陷相對人於困惑」的規定（同法制定

時第 21 條第 1 項）。1999 年修正時，因工商貸款係依附在根保證人制度下運

作，除了修正主要用來規範債權受讓人的催收行為，也就是關於債權讓與限制

（同法第 24 條）的規定之外，另增訂關於保證等求償權行使的限制（同法第 24

條之 2）等規定。從禁止利用變成催收依據的權利性質進行違法行為的角度來

看，原先適用於融資業者的法規內容，在本次修法後適用對象也隨之擴大。 

(2) 2003 年修正 

2003 年修正，俗稱「地下錢莊對策法」，目的是為了因應當時「地下錢莊問

題」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著手修正《貸金業法》和《出資法》。 

本次修正強化了融資業登記制度，以及加強排除幫派份子的審查機制。同

時，配合融資業務主任證照制（日文：貸金業務取扱主任者制度）上路，開始對

各營業場所是否配置業務主任進行登記審查。此外，大幅加重對無照營業的處罰

力度，並擴大適用至無照業者的廣告行為和招攬行為。 

無論是否登記在案，無正當理由於夜間進行催收，對債務人職場等住家以外

的地方實施電訪、親訪，或要求第三人代為清償等關於催收的具體禁止行為，隨

著法律明文限制後，相關罰則也一併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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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營融資業之人，若訂立約定利率超過年利率 109.5%之貸款契約，該

契約即屬無效，借款人自無支付義務（《貸金業法》第 42 條之 2，現行法第 42

條增訂條文）。還有，隨著《出資法》修正，當貸款契約的約定利息超過《出資

法》規定的融資業者利率上限（年利率 29.2%）時，其罰則亦大幅加重（處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等刑）。同時，要求高利率的行為也被納入處罰事由。 

(3) 2006 年修正 

2006 年修正，是為了因應消費者的「多重債務問題」日益惡化所採取的對

策。法律名稱也從原本的「關於貸金業管制等法律」修改為「貸金業法」。 

首先，最低淨資產額被提高到 5,000 萬日圓以上，並導入融資業務主任證照

考試，強制要求各營業場所必須配置合格人員，使加入融資業市場的條件變得更

加嚴格。同時，將融資業協會定位成主管機關的認可法人，針對廣告次數及預防

過度放貸等，命該協會訂定自主管理規則。此外，比照夜間規定，禁止業者在日

間進行轟炸式催收行為，強化管制是類行為。針對無照的非法金融業者，罰則從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幅加重到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次，為了抑制過度放貸，導入指定信用資訊機關制度，這個機制讓融資業

者得以掌握借款人的借款總餘額。如果借款人是個人，業者必須透過取得個資等

方式確認借款人年收入狀況，並須以指定信用資訊機關提供的信用資訊進行還款

能力調查。像是借款總餘額超過借款人年收入 3 分之 1 的貸款，原則上會因爲超

過借款人還款能力而被禁止放款，亦即總量管制規定也被一併導入。 

此外，隨著《出資法》修正，《出資法》利率上限從 29.2%調降至 20%，使

得存在於該法與《利息限制法》利率上限之間的灰色地帶大幅縮小。同時，一併

廢除「視為清償」制度。 

在同時修正的《利息限制法》當中，增訂了一項僅適用於債權人將金錢消費

借貸（營利性金錢消費借貸）作為事業經營的特別規定。依此規定，若同一當事

人之間存在多筆營利性金錢消費借貸時，關於《利息限制法》第 1 條第 1 項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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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率上限，其本金區分額，應以現有貸款餘額和新增貸款本金的總額為判斷基

準。 

3 「假買賣真融資」對策與修法的必要性 

綜觀上述內容，透過同時修正《貸金業法》跟《出資法》以及《利息限制

法》，包括強化登記要件、由融資業協會導入自主性法令遵循規範、提高利率限

制、強化規範過度授信與催收限制等，以達到加強管制業務的目的。是以，關於

《貸金業法》第 2 條第 1 項本文所稱「以金錢之貸款或金錢借貸之媒介（以票據

貼現、賣與擔保或其他相類之方法為金錢之交付或以該等方法所為之金錢授受之

媒介亦屬之。以下將是類行為略以「貸款」稱之）為其事業者」的所謂「融資

業」，許多問題可說是獲得解決。 

然而，現在的問題出在表面上看似商品或債權買賣，實際上可以被認定為高

利融資的行為。因為《貸金業法》對這些「假買賣真融資」尚未明確定義，導致

受害案例層出不窮。 

(1) 應收帳款承購 

原本的應收帳款承購，是指把尚未屆清償期的債權（例如應收債權等）轉賣

給第三人（債權讓與），藉此將債權提早兑現，是一種讓身為債權人的經營者能

應付短期資金需求的交易方式。債權讓與人，對債務人行讓與通知後，自不得行

使原有權利，債務人無力清償的風險即由受讓人承擔。這種讓與行為，並非以擔

保自身債務之清償為目的而將自有債權讓與他人的「讓與擔保」，實為債權買賣

（真正買賣）。因此，債權額與讓與金額的差額不被認定為利率，也不被認定為

「貸款」。 

關於以應收帳款承購名目收購勞工薪資債權的營業項目，在完成薪資債權讓

與後的發薪日當天，勞工從實際領取的薪資中，支付跟讓與債權面額相同的金額

來買回債權的合約，從經濟層面來看，此合約被認定與基於貸款所為的金錢交付

及還款承諾具有相同作用。對此，已有民事判決（東京地判令和 2 年 2 月 24 日

判時第 2470 號第 47 頁）和刑事裁定（最決令和 5 年 2 月 20 日刑集第 77 巻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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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第 13 頁）等先例認定，交付債權讓與費用，係屬「票據貼現、賣與擔保或其

他相類之方法」所為之金錢交付。此外，日本金融廳也開始宣導薪資債權承購業

者亦屬融資業者一事，呼籲民眾注意。 

另一方面，如果是以經營者為對象的應收帳款承購服務，即使約定不對債務

人行債權讓與通知，且仍由讓與人代收債權，將此認定為融資業的裁判先例仍在

少數（大阪地判平成 29 年 3 月 3 日第 1439 號第 179 頁、名古屋地判令和 3 年 7

月 16 日判時第 2534 號第 76 頁、東京地判令和 4 年 3 月 4 日法新聞第 131 號第

180 頁等）。 

(2) 後付款換現金 

雖然形式上採後付款方式來買賣商品，實際上卻是在付款之前，讓買家以現

金回饋或是填寫評語的謝禮等名目收受金錢，或是由合作收購商收購該項商品，

讓買家得以收受金錢的交易模式。買賣標的的商品價值與實際售價不一定相符，

顧客的真正目的也不是購買商品，而是以此方式取得資金。 

(3) 先付款收購換現金 

賣家只需寄送網路上的商品圖片，製造出收購不存在於賣家手邊的商品假象

後，收購商就會付款給賣家；之後，收購商再以賣家沒有出貨為由退訂並索取手

續費，使其支付高於收購價格的費用。另外，還有一種手法是業者用遠低於一般

行情的價格，收購賣家沒有的商品禮券；收購費用匯出後，賣家再去買商品禮券

寄給業者。大阪地判令和 7 年 4 月 22 日判決認定，此行為符合《貸金業法》所

稱「貸款」，肯認基於該不法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不管是以經營者為對象的應收帳款承購服務，還是後付款換現金，或是先付

款收購換現金，日本金融廳指出，基於個案具體判斷，這些業者可能被認定為融

資業。雖然金融廳有向民眾宣導應多加注意，但卻沒有明示哪些情況可認定為融

資業。因此，讓《貸金業法》第 2 條第 1 項本文定義更加具體明確，實有其必

要。 


